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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酒水”的法经济学分析 

王  鹏

    [相关链接] 

    1、2006年9月19日，四川省成都市消费者协会与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联合推出《成都市餐饮行业企业经

营行为规范（试行）》。将征求意见稿中谢绝自带酒水和收取自带酒水服务费两大内容删除。 

    2、日前，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餐饮业协会牵头下，该市23家酒店联合发表声明：“2007年元旦

起，到我们酒店就餐时，请不要自带酒水。” 

    3、将于2007年2月1日起实施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拒绝消费者

自带酒水、饮料饮用，不得收取开瓶费等不合理费用。” 

    

    [内容要旨] 谢绝自带酒水或对自带酒水收费是一种公平合理的规定。 对自带酒水的安排可以通过法

律和市场两种不同的机制来实现，但无论法律安排遵循何种原则，市场机制都会将法律的安排导入效率的

轨道。由于存在交易成本，法律应将自带酒水的控制权赋予对该权利净值评价最高并且最为珍视的人----

经营者。“免费自带酒水”是经营者提供的一项服务而非消费者的天然权利，即使未明确告知“谢绝自

带”或“自带收费”，亦不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近来，主张通过立法禁止对自带酒水收取服务费和“谢绝自带”的呼声渐高，一些地方性法规已经就

此作出规定。对自带酒水的安排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来实现：一种是法律机制，另一种是市场机制。

无论哪种机制都是对谢绝自带或自带收费权利的界定，这两种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收益在消费者和经

营者之间的分配，究竟有何不同？科斯定理的回答是：“交易成本为零时，财产权利的法律安排不会对效

率产生影响，私人谈判总是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两种配置机制的关系看，无论法律安排遵循何

种原则，市场机制都会将法律的安排导入效率的轨道。如果法律安排与“效率”所决定的安排不一致，市

场机制就成为了一种纠正错误的机制，它会最终让法律安排服从“效率”。如果法律机制遵循“效率”原

则做出安排，市场机制对权利安排的再调整就是多余的。 

    消费者在餐饮企业消费中支付的价款表面上看仅仅是菜肴和酒水，实际上包括了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

产生的费用，如服务员的劳动、就餐环境、空调、照明、卫生间、餐巾纸等产生的房租、折旧、工资、电

费等，在此基础上附以一定的税费和利润，构成了最终消费价格。这就是餐饮企业的菜肴何以比自做的价

高，酒水何以比自带的昂贵的原因。就餐时间与服务费用和机会成本（即为A提供服务而放弃为B提供服务

产生的收入）的数额成正比，而菜肴和酒水的销售收益又与就餐时间成正比，因此餐饮企业一般不会单独

对服务收取费用（这样会增加履约成本），而是通过就餐时间的增加来增加菜肴和酒水的销售收益，以弥

补服务费用，实现正常利润。 

    如果法律将自带酒水的控制权赋予经营者，经营者就会谢绝自带或对自带的酒水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用，以弥补消费者饮用自带酒水产生的就餐时间延长，而经营者却不能通过销售饭店酒水以收回由此增加

的服务费用和利润的损失。（陈甦研究员称其为“挤占营业”，见《法律如何解决“自带”的烦恼》，载

2006年7月4日《人民法院报》第6版）。由此看来，谢绝自带酒水或对自带酒水收费是一种公平合理的规

定。或有人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中的“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为依据，主张“谢绝自带”、“自带收费”属单方意思表示，系格

式条款，应属无效，但适用《消法》24条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经营者以格式合同作出规定；二是这种规

定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如上分析，消费者自带酒水时应当支付服务费用，因此这种格式条款是公平

合理的，并不属于《消法》24条规定的情形。 

检索



    如果法律将自带酒水的权利赋予消费者且经营者的经营模式不变，则消费者对自带酒水增加的就餐服

务未支付任何费用。随着就餐时间的增加，经营者的边际收益为零，总收益不变；边际成本为正，总成本

上升，直到总成本超过总收益，经营者亏损。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经营者和

消费者就可以对法律的安排进行调整，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经营者的新经营模式是：提高菜肴的价格；按

照用餐时间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消费者的对策是：选择自带酒水；减少用餐时间。于是，两种法律安排

的最终结果都是消费者支付了相同的价款，享有到相同的服务，经营者取得了相同的收益。两种安排的真

正差别只是改变消费者的支出格局和经营者的收益格局。第二种安排与第一种安排相比，消费者少支出了

酒水费用，但多支出了菜肴和服务费用；经营者减少了酒水收益，但增加了菜肴和服务收益。 

    以上分析以零交易成本为前提。现实中，私人之间的谈判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成本。例如，因为餐饮企

业本身提供的是非标准化服务，消费者就要产生搜寻成本；饭店按照用餐时间收取服务费，就要增加执行

合约的监督成本。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即使不是很高，法律安排也会影响效率。尽管法律非效率安排能够

通过市场机制来纠正，但是需要支付交易成本的代价。这部分代价将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由此必然减损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福利。那么，怎样的法律安排才是符合效率原则的呢？波斯纳定理告诉我们：如果市场

存在交易成本，权利应赋予对权利净值评价最高并且最珍视它们的人。就经营者来讲：对自带酒水收费是

为了弥补服务费用支出和获得合理利润，餐饮业是竞争性行业，经营者仅能得到正常利润，属于生存需

要。就消费者来讲，饮酒本身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一种享乐。且因低档饭店酒水价格与商店无异，故在

低档饭店基本不存在自带酒水的行为。对自带酒水收费的餐饮企业大多为中、高档饭店，去中、高档饭店

就餐的消费者是为了满足奢侈需要。对于同一权利，为满足生存需要的人比那些为满足享乐、奢侈需要的

人对权利净值评价更高并且更为珍视，这样来看，法律应当将“自带收费”和“谢绝自带”的权利赋予经

营者。反之，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将自带酒水的控制权从经营者转移给消费者，并不能使一方的境况变

好，却因分担交易成本使双方的境况变坏，这既不符合希克斯效率，更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结果是损害全

社会的福利。 

    餐饮企业在就餐点菜前未以通知、菜单、店堂告示等方式明确告知“谢绝自带”，仅在消费者准备使

用自带酒水时予以制止或要求收费，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尚有不同观

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考察“可以免费自带酒水”是消费者的一项天然权利，还是经营者提供的一项

服务。如果是消费者的天然权利，除非双方达成一致，否则经营者不能以默示的方式予以剥夺；如果是经

营者提供的一项服务，因非法定服务项目，经营者有权选择提供或不提供，亦无需对不提供的服务一一列

举，故只要未明确表示提供免费自带服务的，均视为不提供。自带酒水是一种营业挤占行为，既降低全社

会的效率和福利，又违背民法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不应认为是消费者的天然权利。否则，我们就可以得

出自带热水去浴池免费洗浴，自带咖啡去咖啡店免费饮用，甚至自带菜肴到饭店就餐等都是消费者天然权

利的结论。因此，“可以自带酒水”只能是经营者提供的一项服务。经营者未明确表示提供的，就是不提

供，不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此举也不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皆因自主选择权是指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中进行选择，如果强行要求经营者提供其不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则属强迫交易。经营者拿出菜单为

要约，消费者点菜完毕为承诺，消费合同成立且生效。消费者再要求饮用自带酒水，则为新要约，需双方

就自带、收费等问题协商一致，否则合同不成立，消费者不能饮用自带酒水。实践中，常有消费者交费后

反悔，要求退费。退费不能增进社会福利，也不能在一方福利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改善另一方福利，故此种

要求降低社会效率，背离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且违反诚实信用和等价有偿原则，不应得到支持。仅有一种

情形例外：经营者既未明确表示不允许自带酒水，在消费者饮用自带酒水时也未提示制止，则视为同意免

费自带，其不得再就此收取费用。 

    纵观各地关于自带酒水的立法和判例，颇耐人寻味。存在于大众心理中的直觉性观念总能通过一些微

妙的途径对法的制定和执行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立法者和法官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本身就是大众的一

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容易受到同情，立法和执法者本身也是潜在的消费者。在诸如“无商不奸”之类直觉

性伦理观念及“均贫富”等农业社会思想的冲击下，法律的真实内涵容易在人们甚至法律职业者的理解和

阐释中扭曲变形。因此，作为法律职业者应当知道，在合同法领域，法律体现的社会正义性与其蕴涵的经

济合理性是一致的，不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合同法亦不具有社会正义性。 

    

    

    作者简介：王 鹏，男，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博士研究生。主

要研究方向：法经济学、民商法。近年来，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CSSCI检索期刊发表法学论

文10余篇，在《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等报刊发表法学文章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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